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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养犬登记和年检管理办法

(2003年 9月 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36号令发布 自2003

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实施《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》，做好养犬登记

和年检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养犬的单位和个人，均应当按

照本办法办理养犬登记和年检。

第三条 市公安局负责对全市养犬登记和年检工作统一管

理和监督、指导。区、县公安机关负责具体办理养犬登记和年检。

第四条 个人在养犬前，应当先征得住所地居民委员会、村

民委员会的同意。

对符合下列条件的，由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出具符合养

犬条件的证明，发给养犬登记表，并与其签定养犬义务保证书：

(一)有合法身份证明；

(二)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(三)有固定住所且独户居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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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住所在禁止养犬区域以外。

第五条 养犬人应当自取得住所地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

出具的符合养犬条件的证明之日起 30 日内，携犬到住所地区、

县公安机关办理养犬登记。

养犬人办理养犬登记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(一)养犬登记表；

(二)住所地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符合养犬条件的

证明；

(三)与住所地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养犬义务保证

书。

第六条 单位办理养犬登记的，应当自取得犬之日起 30 日

内，持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因保护国家级文物、保管危险物品等

特殊工作需要养犬的证明，到所在地区、县公安机关办理养犬登

记。

单位办理养犬登记时，应当与公安机关签定养犬义务保证书。

第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养犬人提交的材料进行核实。

对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公安机关应当当场予以受理，

并在 5 日内发给养犬登记证；对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，应当即时

向养犬人告知有权办理的机关；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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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的，应当当场一次告知养犬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第八条 养犬人取得养犬登记证后，应当携犬到畜牧兽医行

政部门批准的动物诊疗机构对犬进行健康检查，免费注射预防狂

犬病疫苗，并领取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健康免疫证。

第九条 动物诊疗机构对犬进行健康检查时，发现犬患有、

疑似患有狂犬病或者其他严重人畜共患传染性疫病的，应当立即

通知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，并依法处理。对患病犬被依法进行

无害化处理的，公安机关应当注销原养犬登记。

第十条 养犬登记证每年年检一次，年检的时间为每年的 5

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。公安机关应当每年将年检的时间、地点和

相关要求向社会公布。

养犬人在办理年检时，应当出示有效的养犬登记证和动物健

康免疫证。

养犬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年检；逾期不办理年检的，

养犬登记证失效，公安机关应当注销其养犬登记。

第十一条 养犬人在办理养犬登记或者年检时，应当同时向

办理登记或者年检的区、县公安机关缴纳管理服务费。

重点管理区内每只犬第一年缴纳1000元，以后每年缴纳500

元。一般管理区内，按照所在区、县人民政府确定的标准缴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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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盲人养导盲犬和肢体重残人养扶助犬的免收管理服务费。对养

绝育犬的或者生活困难的鳏寡老人养犬的，减半收取第一年管理

服务费。

第十二条 具有本市常住户口，年满 60 周岁、丧偶且身边

无子女或者其他亲属共同居住的生活困难的鳏寡老人，依法提出

减半收取管理服务费的，应当提交住所地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

政府出具的证明。

养绝育犬的养犬人，依法提出减半收取管理服务费的，应当

提交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证明。

第十三条 养犬人住所地发生变更的，养犬人应当自住所地

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，到新住所地区、县公安机关办理养犬变更

登记。

养犬人办理养犬变更登记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(一)新住所地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符合养犬条件

的证明；

(二)与新住所地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养犬义务保

证书；

(三)原养犬登记证。

第十四条 养犬人将在一般管理区登记的犬转移到重点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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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区饲养的，应当符合重点管理区的养犬条件，并自转移之日起

30 日内，持养犬登记证到饲养地区、县公安机关办理养犬变更

登记，同时补缴第一年管理服务费的差额部分。

第十五条 养犬人将犬转让给他人的，受让人应当自受让之

日起 30 日内，到住所地区、县公安机关办理养犬变更登记。

受让人办理养犬变更登记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(一)住所地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符合养犬条件的

证明；

(二)与住所地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养犬义务保证

书；

(三)原养犬登记证。

第十六条 养犬登记证丢失的，养犬人应当自养犬登记证丢

失之日起 15 日内，持缴纳管理服务费的收费凭证到原养犬登记

机关办理补发养犬登记证。

第十七条 犬死亡、失踪或者养犬人放弃所饲养的犬的，养

犬人应当持养犬登记证，到原养犬登记机关办理养犬注销手续。

养犬人未办理养犬注销手续的，不得再养犬。

第十八条 对未成立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的地区，由养

犬人住所地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本办法出具符合养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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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证明，并与其签定养犬义务保证书。

第十九条 对养犬人违反本办法，不办理养犬登记或者年检

的，由公安机关没收其犬，或者对单位处以 5000 元罚款，对个

人处以 2000 元罚款。

第二十条 对养犬人违反本办法，不办理养犬变更登记或者

补办养犬登记证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可对单位处

2000 元罚款，对个人处 500 元罚款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
